[bookmark: _GoBack]附表2     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助教年終考核表(   學年度)
	單   位
	姓   名
	到 職 日 期
	獎懲紀錄
	請假紀錄

	
	
	年   月   日
	
	

	工 作 項 目
	

	考核項目及配分
	考核內容項目說明
	直屬單位主管簽核
（總分以100分為滿分）

	工作績效
	0-40分
	確實掌握正確工作方法及時效，工作內容無重大缺失，能建立系統化或簡化作業流程，降低成本有效提昇工作質量及效能，依限達成或進度超前預定工作績效目標。
	分
	合計____分

建議考列 等第：
  _____等


（請核章）

_________________

	工作知能
	0-20分
	能積極學習充實工作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能，擴展與充分運用電腦作業能力並提昇行政能力，對於交辦工作均能圓滿達成任務。
	分
	

	創新貢獻
	0-15分
	對於承辦業務能提出具體改進措施，具規劃與創新能力，主動制訂具可行性之工作計畫或目標，對於單位及學校具有相當之貢獻程度。
	分
	

	服務態度
	0-15分
	負責盡職不遲到早退，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不推諉，具溝通協調能力，與主管及同事配合度高，具團隊精神積極參與各項團隊工作及活動。
	分
	

	品德操守
	0-10分
	遵守法紀，敦厚謙和，謹慎懇摯，廉潔自持，無驕恣貪惰、冶遊賭博，損害團體名譽之情事。
	分
	

	年度內重大具體優劣事蹟（初核優等、甲等或丙等、丁等者，單位主管務必敘明）
	比照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施行細則第4條第   項   點  款 
具體事蹟陳述：



  

	(處室學院)主管總核簽章：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總分核定為:
______________分
	考列等第為
___________等

	助教評審委員會  複  評  結  果
	列席人員說明摘要

	□ 甲等
	□ 乙等
	□ 丙等
	□ 丁等
	

	助教評審委員主席會章
	校 長 核 定

	
	


※填表說明如背面：
依「本校助教管理及考評要點」第5點規定：
一、年終考核：年終考核結果為次年續聘、晉薪、職務調整或不續聘之主要依據，其等第及獎懲規定如下：
(一)甲等：80分以上（表現甚佳，符合單位需求），續聘1年並予晉薪1級至表列最高薪級止。考列甲等人數以不超過總考核人數75%為原則。
(二)乙等：70分至79分（表現尚可，符合單位需求，有改善空間），續聘1年並予晉薪1級至表列最高薪級止；惟連續2年乙等者，第2年起不予晉薪。
(三)丙等：60分至69分（表現不符單位需求，須加強改善），不予晉薪；連續2年考列丙等者不予續聘。
(四)丁等：未達60分（表現不符單位需求），符合法定解聘事由者，不予續聘。
※經考核丙等以下不得支領年終工作獎金。
※連續2次考列丙等或考列1次丁等者，本校得依規定不續聘，但處分前應依程序先給予當事人陳述或申辯之機會。
二、年終考核評擬等第之條件規定，比照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。
三、全學年度未任職者，年終不予考核。學年度內任職未滿一年者，年終辦理另予考核。考核等第及獎懲按年終考核規定辦理，惟不計入當年度受考人數總額及考列等第人數比例，且不予晉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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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附表 2      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助教年終考核表 (     學 年度 )  

單     位  姓     名  到   職   日   期  獎懲紀錄  請假紀錄  

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工   作   項   目   

考核項目 及配分  考核內容項目說明  直屬單位主管簽核   （總分以 100 分為滿分）  

工作績效  0 - 40 分  確實掌握正確工作方法及時效，工作內容無重大 缺失，能建立系統化或簡化作業流程，降低成本 有效提昇工作質量及效能，依限達成或進度超前 預定工作績效目標。  分  合計 ____ 分     建議考列   等第：      _____ 等       （請核章 ）     ________________ _  

工作知 能  0 - 20 分  能積極學習充實工作相關專業知識及技能，擴展 與充分運用電腦作業能力並提昇行政能力，對於 交辦工作均能圓滿達成任務。  分  

創新貢獻  0 - 15 分  對於承辦業務能提出具體改進措施，具規劃與創 新能力，主動制訂具可行性之工作計畫或目標， 對於單位及學校具有相當之貢獻程度。  分  

服務態度  0 - 15 分  負責盡職不遲到早退，自動自發積極辦理業務不 推諉，具溝通協調能力，與主管及同事配合度高， 具團隊精神積極參與各項團隊工作及活動。  分  

品德操守  0 - 10 分  遵守法紀，敦厚謙和，謹慎懇摯，廉潔自持，無 驕恣貪惰、冶遊賭博，損害團體名譽之情事。  分  

年度內重大具體優劣 事蹟（初核優等、甲 等或丙等、丁等者， 單位主管務必敘明）  比照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    項     點    款     具體事蹟陳述：             

( 處室學院 ) 主管總核簽章：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總分核定為 :   ______________ 分  考列等第為   ___________ 等  

助教評審委員會    複    評    結    果  列席人員說明摘要  

□   甲等  □   乙等  □   丙等  □   丁等   

助教評審委員主席會章  校   長   核   定  

  

※填表說明如背面 ：  

